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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 月 4 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比利时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国，正在就“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冲突和冲突

后情形下的过渡期正义”主题组织一次公开辩论；辩论将于将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举行。 

 我谨附上一份概念说明，供希望参加本次辩论的会员国参考(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马克·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签名)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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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 月 4 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英文] 

  定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举行的主题为“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冲突和

冲突后情形下的过渡期正义”的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的概念说明 

 一. 背景 

1. 转型期国家，无论是在专治后环境还是冲突后环境中，通常都面临着两方面

的严峻挑战：既要应对暴力、大规模侵犯和践踏人权以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

行径，又要推动经历过暴力、创伤以及社会和政治分裂的各社会和社区走向和解。

争取解决这些往往相当难办的棘手问题，对于实现可持续和平而言，至关重要，

因此，过渡期正义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2. “过渡期正义”的概念是在拉丁美洲、中东欧，后来还有南非，经历了 1980

年代和 1990年代的一波政治过渡之后出现的，但其进程现已为世界各国所采纳、

实施或贯彻。随着经验的增加和冲突态势的变化，过去几十年来，过渡期正义进

程的目标和范围也有了变化。 

3. 2004 年，秘书长将过渡期正义泛泛地称为与一个社会为抚平过去的大规模

虐害行为所遗留的伤痛，确保究问责任、伸张正义、实现和解而进行的努力相关

的所有进程和机制(S/2004/616)。秘书长在 2010 年 3 月关于联合国过渡期正义办

法的指导说明中对过渡期正义作了进一步澄清：它是指一套司法和非司法手段和

机制(如判决、真相委员会、审查和净化程序、纪念碑、赔偿、归还和补偿，还有

大赦和恢复法律)；这些手段和机制是针对在冲突、占领、独裁统治期间或其他暴

力或镇压情形下发生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所遗留之问题的。这些措施包括刑事

和政治程序和行动，以及各种体制改革，如安全部门改革或制定宪法。 

4. 安全理事会多次，包括在其第 2282(2016)号决议中，提到过渡期正义；安理

会在该决议中强调，对于保持和平的努力而言，采用综合性方法处理过渡期正义

问题具有关键意义。在过去二十年里，联合国支持过渡期正义进程的方法变得更

加清晰了。安全理事会更频繁地利用其所掌握的工具来支持过渡期正义，或是通

过设立调查委员会来支持寻求真相和正义，或是授权维持和平特派团(如联合国

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和联合国组织刚果

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或特别政治任务(如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执行协助各国

制定和实施本国所有的过渡期正义举措的任务。秘书长特使和特别代表也越来越

多地在和平协定中推进过渡期正义举措。安理会在几项决议中进一步申明，在讨

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儿童与武装冲突、保护平民和冲突中性暴力等关键专

题时，必须考虑到过渡期正义进程。 

5.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过渡期正义有助于打破暴力和暴行的循环，

给受害者带来正义感，并纠正国家机构所存在的、可能促成了(如果不是促进了)

https://undocs.org/ch/S/2004/616
https://undocs.org/ch/S/RES/228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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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循环的缺陷，从而有助于可持续和平与安全。然而，过渡期正义在促进预防

暴行、维持和平、建设和平与和解方面的潜力，仍未得到适当承认。 

6. 与此同时，许多挑战阻碍了人们有效开展过渡期正义工作的努力。一个特别

的挑战在于，有关过渡期正义四个不同组成部分(真相、正义、赔偿和杜绝再度发

生)的知识分散在各个领域和学科，因此很少以广泛、系统和跨学科的方式得到运

用。此外，不同的行为者，包括不同的联合国实体，经常处理过渡期正义的不同

组成部分。尽管秘书长在其 2010 年指导说明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鼓励采取

一致性和综合办法，但过渡期正义的不同组成部分往往仍然是单独发展的，对联

合分析和总体战略并不加以考虑。 

7. 过渡期正义进程也不能在真空中发展，而应该与其他过渡进程，如安全部门

改革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形成协同增效作用。确保这些进程具有

互补性，有时可能成为一项挑战。 

8. 过渡期正义进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范围、设计和实施方式、适合

具体情况的程度以及全社会支持的程度。就过渡期正义而言，没有“一刀切”的

做法：任何办法都必须基于相关背景和有关国家的需求和目标，必须使社会能够

从分裂的过去走向共同的未来。国家参与和所有权具有关键意义。在过渡期正义

工作中，如果过于狭隘地只关注刑事司法，而忽视和解和赔偿等补充层面，如果

不考虑某些群体的情况，或者过于法律化、技术化和非政治化，那么，最初导致

冲突的结构和愤懑就有可能得不到解决，甚至还会被强化。因此，至关重要的是，

过渡期正义工作者要继续汲取过去的经验，并适应新的情况。 

9. 本公开辩论将为会员国提供一个论坛，以评估在执行秘书长关于过渡期正义

的指导说明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借鉴实际经验，审议有助于过渡期正义进程成功

的最佳做法和因素。公开辩论还将提供一个机会，以进一步思考安全理事会的作

用，以及联合国特派团、区域组织和伙伴如何能够有效支持本国所有的过渡期正

义进程，推进可持续和平与安全。 

 二. 指导性问题 

10. 参与者应关注以下建议的问题： 

 (a) 如何发展过渡期正义机制，帮助根除不平等、歧视、社会分裂，以及暴

力及冲突的其他结构性根源？ 

 (b) 如何确保联合国对过渡期正义采取更加一致和全面的办法，以更好地将

过渡期正义的不同组成部分联系起来，并确保不同行为者，包括联合国和平行动

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之间，在工作中更多地发挥协同增效作用？ 

 (c) 安全理事会，以及广泛而言，联合国，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支持过渡期正

义进程，以及在哪些更广泛的框架和目标范围内或结合此类框架和目标提供支持？ 

 (d) 支持本国所有的过渡期正义进程的联合国和平行动应该受哪些方法和

原则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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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如何将过渡期正义更好地纳入安全理事会的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儿

童和青年在这一过程中应发挥什么作用？如何确保儿童权利得到保护？ 

 (f) 如何将过渡期正义更好地纳入安全理事会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

如何确保对过渡期正义采取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方法？过渡期正义进程如

何解决性别等级和性别歧视问题？ 

 (g) 过渡期正义进程与安全部门改革、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以及法治

进程有何关联？有没有办法加强这些进程之间的互补性？ 

 (h) 区域过渡期正义举措有没有作用？联合国如何能与这些组织合作，以支

持过渡期正义进程？ 

 三. 会议形式 

11. 公开辩论将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举行，

由比利时外交与国防大臣菲利普·戈芬主持。下列发言人将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 

 (a)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女士(通过视频)； 

 (b) 哥伦比亚澄清真相、共存和防止重陷冲突委员会主席弗朗西斯科·德鲁； 

 (c) 南非人权基金会执行主任、德斯蒙德·图图和平中心受托人兼南苏丹人

权状况委员会主席亚斯明·苏卡。 

 

 

 

 


